
上 海

沪纪 〔2o13〕 73号

关于进一步严肃纪律,严禁各类公款拄游
或变相旅游活动的通知

各区县纪委、监察局,各委办局纪委、监察室,市纪委市监察局

各派出 (派驻)纪工委 (纪检组)<监察室-中央在沪单位纪委
(纪检组 )、 监察室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勹\项规定”
精神和本市实施办法,力戒

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凤,认真落实十八届中

央纪委二次全会和十届市纪委二次全会关于I严肃整治公款旅游

行为,严禁借开会、调研、考察、检查、培训等名义变相旅游
”

等要求,进一步推动厉行节约,现就有关纪律重申并提出以下要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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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类会议、培训等活动安排应严格遵循务实节俭高效的

原则,严格控制数量和规模,能安排在本单位举办的应安排在本

单位。不得到外省市或高档酒店、会所、度假村召开一般工作性

会议、培训活动,不得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、培训活

动。各区县组织的会议、培训活动一般应安排在本区县举办。

二、会议、培训等活动能不安排住宿的,不安排住宿,确 需

安排住宿、餐饮的,应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规定执行,不得安排

会餐宴请活动,不得赠送各类会议纪念品和礼品,不得组织高消

费娱乐活动。

三、从严控制各类国内公务考察活动,不得用公款组织旅游

活动或借开会、考察、学习、培训、招商等名义变相旅游,不得

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或以学习、考察等为名的变相旅

游活动及休假接待。

四、公务考察活动应有明确的考察内容、目的和对口接待单

位,严格控制考察人数,严禁无实质性内容、无明确考察目的的

公务考察活动,不得安排与考察内容无关的参观、娱乐活动。严

格公务考察的申报审批程序和财务报销制度,不得报销与学习考

察内容不相符和应当由个人负担的费用。

五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,令行禁止,不搞

变通、不搞例外,既要言行一致做好表率,又要切实履行党风廉

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,从严要求,从严管理,加强对部门及下

属单位的教育提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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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积极会同财政、审计等职能部门,

加大监督检查力度,充分发挥群众监督、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

作用,对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、顶风违纪的,依纪依法严肃查处;

对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要公开通报,并按规定追究有关领导的

责任。

七、本通知适用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参照公务

员法管理的单位,事业单位参照执行。

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

上 海 市 监 察 局

⒛13年 7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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